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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旨 

 

提名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宗旨是监督公司董事会的构成（以下简称“董事

会”），确保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每位成员符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

“SEC”）、美国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AMEX”）或是公司上市所在地的任何其他证

交所的资格要求。 

 

2、成员资格 

 

委员会应至少由三名成员组成，并且应仅由具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所

或是公司上市所在地的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有关独立性和从业经验要求的独立董事组

成。 

 

委员会成员应由董事会任命，并且应在此项任命后举行年度大会之前或是在适当选举一

位继任者或是在该成员被撤换或辞职之前一直担任该委员会成员。如果委员会的任何一

位成员（1）不再担任公司董事，（2）根据美国证券交易所或是公司上市所在地的任何

其他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被董事会认定为不再具有“独立性”，或是（3）不符合其他规则

或要求，则该成员的成员资格应自动终止。委员会成员可经董事会投票表决被免职或撤

换。 

 

3、委员会构成和运行 

 

委员会应指定一名成员作为委员会主席。如在任何议题上出现赞成和反对票数持平，则

主席享有决定权。 

 

委员会应参照董事会举行定期会议的时间，至少每年在委员会主席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举

行两次会议或是更为频繁，并且在委员会或其主席认为必要或适当之时通过全体书面同

意举行更多会议或采取进一步行动。 

 

委员会成员可通过电话会议或是使参加此类会议的所有成员能够听到彼此声音的类似

通讯设备参与委员会会议。 

 



所有非该委员会成员的非执行董事可参加该委员会会议，但是不享有投票权。此外，委

员会可邀请任何董事、公司管理层及其认为履行其责任而有必要邀请的其他人参加会

议。委员会还可出于适当其职责的目的拒绝任何人参加会议。 

 

委员会成员应遵守适用于董事会的且与会议（包括电话会议或是通过类似通讯设备召开

的会议）、无需举行会议即可采取的行动、通知、通知弃权、法定人数和投票要求相关

的相同规则。 

 

4、委员会职责和责任 

 

为了实现其宗旨，委员会应履行如下职责： 

 

A、 确定选择董事会成员的标准； 

B、 在董事会出现职位空缺之时，提名合格的候选人，并且尽量选择可提高董

事会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候选人； 

C、 向全体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以便董事会（在下届股东年度大会之前任

职）或是下届公司股东年度大会（在下届公司股东年度大会之前任职）进

行投票表决； 

D、 评估向董事会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包括由股东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在这一

方面，委员会应要求股东根据其认为适当的程序推荐董事候选人； 

E、 对董事候选人的背景和资格进行所有必要和适当的调查； 

F、 考虑董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独立性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利

益冲突，以及任何董事候选人是否具有可能影响其有效代表所有股东利益

的能力的特殊利益或特殊安排； 

G、 根据公司治理原则或是其他适当理由向全体董事会建议终止任何董事会

成员的董事资格； 

H、 根据该委员会确定的程序和原则监督董事会、每一委员会、每一董事和公

司管理层每一成员的年度评估； 

I、 就董事会的适当规模和需求向全体董事会提出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应保

留或设立的下属委员会； 

J、 对每位董事会成员的薪酬进行年度审查；并且 

K、 根据该委员会随时制定的标准向董事会推荐该委员会成员和撤换该委员

会成员。 

 
5、委员会汇报机制 

 

委员会应编制并向董事会提交一份有关该委员会表现的年度评估报告。此项评估应将委

员会的表现与本章程要求相比较。此项评估还应包括有关本章程适当性的审查，并应向



董事会建议对本章程进行任何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修改，尽管董事会享有修改本章程的

独有权力。此项评估报告应以委员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做出。 

 

6、对下属委员会的授权 

 

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将其全部或部分职责和责任授予该委员会的任何下属委员会或是该

委员会主席，无论此项授权是否出于任何计划或项目的特定要求。 

 

7、委员会的资源和权力 

 

委员会应具有履行其职责和责任所需的适当资源和权力，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保留、终

止和批准特别顾问或其他专家或顾问的费用和聘用条款的权力，只要其认为适当即可，

无须获得董事会或公司管理层的批准。 

 

 


